
海安市墩头镇2026年度农桥建设工程总说明
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海安市墩头镇2026年度农桥建设工程。本工程施工内容为农桥、桥梁接线等。

招标范围：

海安市墩头镇2026年度农桥建设工程

二标段：双溪村23组桥、双溪村23组林柒东桥、双溪村23-24组北桥、新舍村17组永安桥、新舍村26-35组桥，共计5座农桥、桥梁接线等，
三、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招标文件等。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854-2013），《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14〕448号)。

3、《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9号）。
4、省、市、县造价管理部门有关现行的计价文件等。
5、计税模式采用按增值税一般计税。

四、清单编制说明：

1、老桥拆除、桥头接线均已列清单；投标人需自行踏勘现场，综合考虑现场实际情况，自主报价。
五、其他说明：
1、本工程预算未计青苗补偿费。
2、施工时应设置警示标志，费用由投保人自行考虑计入报价。
3、清单不能详尽描述项目所有内容，投标人应全面结合规范要求和说明、现场踏勘、清单总说明等报价；

4、投标人投标前须现场踏勘，在报价中综合考虑比如场地狭小、桩驳岸保护、高压线防护、地下管线等需增加的施工成本，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问题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结算不调整；

5、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增减相关措施费用。
七、预算价编制依据：

1、公布的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施工图纸等；

2、定额依据：《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土建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

3、人工工资单价按苏建函价〔2026〕27号文执行；

4、材料执行南通材料指导价2026年第2期，缺项的材料执行市场价。


